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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56          证券简称：永兴材料          公告编号：2021-046号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与信用减值准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开

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议案》和《关

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情况概述 

1、公司收购江西永诚锂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诚锂业”）形成的商誉 

2018 年，公司因收购永诚锂业股权形成商誉 15,690.79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因企业合

并所形成的商誉，不论其是否存在减值迹象，都应当至少在每年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

试。基于此，公司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因收购永诚锂业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

值测试。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坤元评报〔2021〕246 号《评估报告》，包

含商誉的资产组或资产组组合可收回金额为 175,957,000.00 元，低于账面价值

207,377,969.73 元，本期应确认商誉减值损失 31,420,969.73 元，其中归属于本公司

应确认的商誉减值损失 29,418,825.54 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永诚锂业对宜春科丰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丰新材”）

拥有的债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永诚锂业对科丰新材拥有债权 10,656.61 万元（包括但不限于应

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债权于公司收购永诚锂业前就已经存在。上述

款项经催收后仍未收回，永诚锂业于 2019 年 10 月向法院提起诉讼，并进行了财产保

全，江西省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科丰新材向永诚锂业清偿欠款及利息，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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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判决已生效。公司根据判决执行情况并结合保全资产评估价值情况，本报告期对应

收科丰新材的款项计提 3,552.23 万元的减值准备。 

3、公司审批程序 

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事项，已由公司 2021 年 4 月 25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和信用减值准备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影响 2020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6,267.76万元，相应减少 2020年度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267.76

万元。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等规定，符合谨慎性原则及公司资产的实际情况，公司本次计提

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公允反映了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

营成果，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

减值准备。 

 

四、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规

定，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计提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

则，依据合理充分，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的

实际情况；且本次公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和信用减值准备符合公司整理利益，不存在

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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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案》和《关于计提信用减值准备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4月 27日 


